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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和省、市、县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部署

要求，紧贴工作实际，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制度机制，创新

工作载体，全面提升信息公开水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一

步规范和加强。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

（一）领导重视，组织有力。我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局主要领导亲自担任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建立了领导班子牵头、相关科室各司其职又相互协作

的工作机制，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指定

局办公室负责政府信息公开日常事务管理工作，定期汇报工

作情况，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研究予以解决，有效做到组织

机构、职责任务、负责人员、办公地点、办公设备“五落实”，

保证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

（二）严格制度，规范管理。为有效规范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我局结合审计工作实际，不断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建设。制定了《信息公开工作暂行规定》《政府信息发布审

批制度》《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关于违反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规定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切实

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章可循，为扎实推进我局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提供了良好制度保障。同时，我局根据保密工作相关

要求，加大信息保密工作力度，严把信息保密关，确保了信

息公开保密工作的有效落实。

（三）载体丰富，全面公开。为了不断扩大信息覆盖面，

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效果，我局积极加强载体建设，拓展信息

公开渠道。一是积极借助县政府信息专网，及时上报重点审

计项目结果和意见建议，为县领导和有关部门了解掌握情况、

作出决策部署提供参考依据。二是充分利用公共网络和平面

媒体的影响力，及时将审计工作动态发布到审计署、省审计

厅、市政府和我局门户网站以及《中国审计报》、《中国审计》、

《淄博日报》等报刊杂志，广泛宣传审计工作状态，不断扩

大审计工作影响力和透明度，提升社会关注度和认知度。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２０１４年，我局按照“公开为常规，不公开为例外”

的原则，坚持做到能公开的信息全部公开，及时宣传了全县

审计工作动态，及时转发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审

计工作的意见》等审计工作法规制度等。

三、依法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２０１４年，我局受理公开信息申请 ０件，其中网上

申请 ０件，来信申请０件，均及时将告知书回复了申请人；

收到各种咨询、投诉、信访、留言等０件，均及时办理回复，

回复率、办结率、满意率均为１００％。



全年未发生行政复议、诉讼和申诉情况。

四、存在的问题不足及改进措施

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一

是局网站个别栏目信息量较少，更新速度较慢；二是政府信

息公开时效性和公开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２０１５年，我

局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和省、市、县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安排部署，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程序，完善信息公

开制度，拓展信息公开渠道，加大重点领域政府信息主动公

开力度，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水平。


